附件：

滨海网龙颗粒物空气自动监测站运维服务项目

1.项目概况
1.1运维服务招标站点基本情况
为确保长乐区环境空气颗粒物自动监测站（滨海网龙点）持续规范运行，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拟通过招标采购的方式开展该颗粒物自动站监测站运维服务采购工作，招标采购工作包含的具体环境空自动站站点基本情况如下：
表1 开展运维招标采购站点现有仪器基本情况汇总表
	站点名称（属性）
	仪器设备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品牌
	仪器开始
使用时间
	站点地址

	滨海网龙
（区控）
	PM2.5自动检测仪
	DPM-6000
	杭州春来
	2021年10月
	长乐区滨海路
星纪元学校

	
	PM10自动检测仪
	DPM-6000
	杭州春来
	2021年10月
	

	
	TSP自动检测仪
	DPM-6000
	杭州春来
	2021年10月
	

	
	TSP颗粒物中流量采样器
	2030
	青岛崂应
	2021年10月
	

	
	孔口流量校准器
	7020Z
	青岛崂应
	2021年10月
	

	
	降尘缸及采样器(3套)
	HY.JC-1
	金水华禹
	2021年10月
	

	
	自动降尘采样器
	APS-2B
	湘蓝仪器
	2021年10月
	

	
	气象五参数(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
	WS-5P
	智翔宇
	2021年10月
	

	
	工控机及数采软件
	610L
	研华
	2021年10月
	


1.2招标项目运维服务的起止时限
本次招标采购运维服务期为1年整（2026年4月1日至2027年3月31日）。若上级环保部门将该站点运维工作统一上收管理，站点的运维期限至站点上收之日终止。
1.3运维服务工作的执行标准依据
在委托运行管理及维护期间，中标方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城市站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国家环保部2017年）、《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817-2018》等规定，以及福建省生态环境厅、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的相关要求，配备具备省级以上《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维技术与质控要求培训合格证》运维人员，规范开展运维工作，使空气站系统及仪表运行达到国家及行业颁布的技术标准和考核指标要求。委托运行管理及维护期间，如环境空气自动站运行与质控相关技术规范发生变化，需按最新的规范要求开展运维与质控管理工作。
本服务项目的运维工作开展具体要求均以最新的国家相关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为准则，当国家规范严于本服务条款时，以国家规范为准。
1.4对运维服务工作总体要求
中标方必须建立完善的运行维护工作规范与质量管理体系，所获取的有效监测数据必须满足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最低要求。空气自动站每天各监测项目有不少于20个有效小时平均值。每月每个污染物有不少于27个(2月份25个)有效日均值，每年有不少于12个有效月均值。站点的设备数据获取率高于90%，数据质控合格率必须高于80%。
中标方需确保数据真实，监测仪器主要技术参数（包括斜率/K 值、K0值、截距、灵敏度等）应与仪器说明书要求和系统安装验收时的设置值保持一致，不得弄虚作假。
中标方需按《福建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现场》（2018年版）表进行自行检查，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的各类环境空气质量飞行检查。
委托运行管理及维护的全部资产(包括全部产权和建筑物、设备及配套设施)属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同意，运维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各类财产进行出售、抵押或转移；同时，在委托运行管理及维护期间，运维方有责任保证上述全部资产的完整、安全并处于良好状态。
中标方对监测数据负有保密责任，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所运营的空气站数据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不得利用空气站数据、档案或有关材料对外开展技术交流、科学研究、业务联系、数据交换等。违反保密规定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依法追究运维机构相关人员责任、并向社会公布。
在委托管理期间，中标方拥有管理自主权，但没有对外经营权，也不得委托给第三方运营管理。若因省、市上收统一运维或其他原因使站点无法运维，则未付款的季度，按当季度实际有效运维天数结算当季度费用。
1.5运维服务费所包含的项目内容
[bookmark: _Toc424139962]中标方承担的有关费用：中标方所提供的运营服务费用应包括日常运营工作所需要的全部费用，包括且不限于耗材、易耗件、备品备件、交通费、维修费、保险费、人工费等（不含水电费、宽带费），以及接入省云平台的年费用。
运营期间所有仪器设备、站房损坏（自然损坏除外）均由中标方负责更换或维修。运维工作开展所需的车辆由运维方提供，所产生的费用已包含在运维费中。
1.6运维工作移交的时限、移交方式要求
(1)委托合同生效后10天内，中标方向采购方提交运行工作计划；委托合同生效10天后，采购方向中标方办理财产移交手续，并同前一期运维中标方进行现场仪器设备与运维资料的交接，无特殊情况交接工作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2)合同运维期限满时，中标方应同后一期运维中标方进行现场仪器设备与运维资料的交接，无特殊情况交接工作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3)若上级环保部门将该站点的运维工作统一上收管理，则需在上级要求的时间范围内，与上级的运维中标方按上级要求进行现场仪器设备与运维资料的交接。
(4)运维交接不仅限于上述仪器设备，还包括电表位置、网络资源、站点所处单位(公司)等其它需注意的事项。
2.运维工作开展具体要求
[bookmark: _Toc119346209]2.1 每日运维工作要求【考核项目1】
每日不定时远程、及随时通过福建省环境空气质量智慧综合平台，查看与分析监测数据及仪器工作状态，判断仪器运行情况与系统数据、采集传输情况，发现异常时应及时报告（报告方式：电话、微信、电子文件等）并对仪器相关部件进行维护或更换；
每日审核前1日监测点位原始小时值。
[bookmark: _Toc119346210]2.2 每周运维工作要求【考核项目2】
每周至少巡视站点１次，并做好巡查记录，巡检时需要检查与完成的工作包括：
[bookmark: _Toc119346211]2.2.1 站房总体检查与运维
每周对站房进行如下的总体检查：
站房温度保持在25℃±5℃范围内，相对湿度保持在80%以下，并防止采样装置出现冷凝水；在冬、夏季节应注意站房内外温差，应及时调整站房温度或对采样管采取适当的温控措施，防止因温差造成采样装置出现冷凝水的现象；
站房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数据采集、传输与网络通讯是否正常；
各种仪器设备、运维工具、仪器耗材、备件是否完好齐全；
空调、电源等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站房空调机的过滤网是否清洁，必要时进行清洗；
各种消防、安全设施是否完好齐全；
清除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
避雷设施是否正常，子站房屋是否漏雨，气象杆是否损坏；站房外围的其他设施是否损坏或被水淹，如遇到以上问题应及时处理，保证系统安全运行。结合气象预报，在大风、强降水天气来临前，进行站房安全预防性检查，保证站房安全；
对气象仪器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巡查情况记录是否完整；
检查过程中发现不符合要求或异常情况应及时开展维护、维修并作好记录。
重污染天气过程结束后及时清洗采样系统管路。
[bookmark: _Toc119346212]2.2.2 颗粒物监测仪器检查与运维
颗粒物监测仪器应检查工作参数和运行状态是否正常，采样头、采样管是否完好，及时对缓冲瓶内积水进行清理。
β射线法仪器每周检查纸带，判断纸带位置是否正常，采样斑点是否圆滑、均匀、完整；检查纸带剩余长度，如长度不足时应提前更换。在污染较重的季节或连续污染天气后β射线仪器的压头及纸带下的垫块应增加清洁频次；应使用棉签棒蘸无水乙醇进行清洁。
β射线法仪器每周检查颗粒物监测仪器的加热装置与加热温度是否正常；每周对仪器时钟进行检查并及时调准时钟，即仪器时钟、工控机时钟应同步并与标准时间一致，以确保福建省环境空气质量智慧综合平台数据采集不错位。
检查过程中发现不符合要求或异常情况应及时开展维护维修并作好记录。
[bookmark: _Toc119346214]2.3 每两周运维工作要求【考核项目3】
[bookmark: _Toc119346215]2.3.1 气态污染物监测仪器检查与运维
更换和清洁仪器设备中的过滤装置，采样支管与监测仪器连接处的颗粒物过滤膜一般情况下每 2 周更换 1 次，颗粒物浓度较高地区或浓度较高季节，应视颗粒物过滤膜实际污染情况加大更换频次。
[bookmark: _Toc119346216]2.4每月运维工作要求【考核项目4】
[bookmark: _Toc119346217]2.4.1 颗粒物监测仪器检查与运维
每月清洗一次采样头；若遇到重污染过程或沙尘天气，还应在污染过程结束后及时清洁采样头；在受到植物飞絮、飞虫影响的季节，应增加采样头的检查和清洁频次；清洁时，应完全拆开采样头和 PM2.5切割器，用蒸馏水或者无水乙醇清洁，完全晾干或用风机吹干后重新组装，组装时应检查密封圈的密封情况；
β射线法仪器每周检查颗粒物监测仪器的加热装置与加热温度是否正常；每周对仪器时钟进行检查并及时调准时钟，以确保省云平台数据采集不错位；如仪器与数据采集仪连接，应同时检查数据采集仪的时钟；每月开展气路检漏，更换纸带或者清洁垫块也应检漏；检漏时仪器示值流量≤1.0 L/min则通过检查；当示值流量＞1.0 L/min 时，表明存在泄漏，需排查并解决泄漏问题，直至通过检查。每月开展流量检查，实测流量与设定流量的误差应在±5%范 围内，且示值流量与实测流量的误差应在±2%范围内；当实测流量与设定流量的误差超过±5%，或示值流量与实测流量的误差超过±2%时，须对流量进行校准，校准后流量误差不超过设定流量的±2%。
[bookmark: _Toc119346219]2.5 每季度运维工作要求【考核项目5】
[bookmark: _Toc119346220]2.5.1 站房总体检查与运维
每季度对监测数据进行备份。
[bookmark: _Toc119346221]2.5.2 颗粒物监测仪器检查与运维
β射线法仪器每季度进行气温测量结果检查，仪器显示温度与实测温度的误差应在±2℃范围内，当仪器显示温度与实测温度的误差超过±2℃时，应对温度进行校准；每季度进行气压测量结果检查，仪器显示气压与实测气压的误差应在±1 kPa 范围内，当仪器显示气压与实测气压的误差超过±1 kPa 时，应对气压进行校准。
[bookmark: _Toc119346223]2.6 ▲每半年运维工作要求【考核项目6】
[bookmark: _Toc119346224]2.6.1 颗粒物监测仪器检查与运维
β射线法仪器每半年进行1次标准膜检查（配备外置校准膜的β射线法仪器），检查结果与标准膜的标称值误差应在±2%范围内；每半年进行1次仪器内部的气体湿度传感器检查；仪器读数与标准湿度计读数的误差应在±4%范 围内，超过±4%时应进行校准；每半年进行1次数据一致性检查，数据采集仪记录数据和仪器显示或存储监测结果一致性检查，当存在明显差别时，应检查仪器和数据采集仪参数设置是否正常，若使用模拟信号输出，两者相差应在±1 μg/m3范围内。模拟输出数据应与时间、量程范围相匹配；每次更换仪器后均应进行数据一致性检查。
[bookmark: _Toc119346226]2.7 每年运维工作要求【考核项目7】
[bookmark: _Toc119346227]2.7.1、颗粒物监测仪器检查与运维
每年对采样管路至少进行一次清洁。污染较重地区采样管路可增加清洁频次。采样管清洁后必须进行气密性检查，并进行采样流量校准。每年至少进行1次的准确度审核，对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进行外部质量控制，审核人员不从事所审核仪器的日 常操作和维护。用于准确度审核的流量计、温度计、气压计等不得用于日常的质量控制，准确度审核工作内容与要求如下： 
流量审核：实测流量与设定流量的误差应在±5%范围内，与示值流量误差在±2%范围内；
气温审核：仪器显示温度与实测温度的误差应在±2℃范围内。每年进行一次。
气压审核：仪器显示气压与实测气压的误差应在±1 kPa 范围内。每年进行一次。
湿度审核：仪器显示湿度与实测湿度的误差应在±4%范围内。每年进行一次。
环境空气颗粒物自动监测仪器准确度审核，以 HJ 618 为参比方法，采用审核采样器进行准确度审核。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准确度审核，每次有效数据不少于 5 个日均值（每日有效采样时间不少于 20 小时），以数据质量目标作为评价依据，每日自动监测数据与手工监测数据的相对偏差均应达到数据质量目标。偏离要求时，应对颗粒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进行检查与维修，重新与参比方法比对，直到满足准确度审核指标。 
[bookmark: _Toc119346229]2.8 特定频次的运维工作要求【考核项目8】
[bookmark: _Toc119346230]2.8.1 颗粒物监测仪器检查与运维
按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它维护与质控内容；如发生故障，根据仪器厂商提供的维修手册要求，开展故障判断和检修；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并且可以通过简单更换备件解决的仪器故障，应及时检修并尽快恢复正常运行；对于不能在现场完成故障检修的仪器，应送至系统支持实验室进行检查和维修，并及时采用备用仪器开展监测。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应对仪器进行校准；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应对检修、校准和测试情况进行记录并存档。
[bookmark: _Toc119346232]2.9 ▲量值溯源与量值传递器具配备要求【考核项目9】
中标方需应按《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817-2018》等规定配备用于量值传递的计量器具，包括但不限于流量计、气压表、压力计、真空表、温度计等计量器具并按规定频次开展检定与校准。
中标方需提供所有站房仪器量值溯源证书，证书或报告应有效期应覆盖运维工作全时段。 
中标人负责各项标准物质、器具的管理，用于量值传递的计量器具检定、校准等证书应集中归档。颗粒物量值传递与溯源装置标准膜的校准采用百万分之一天平校准，标准滤膜应存放在干燥处。
[bookmark: _Toc119346233]2.10 运维工作所需配件与耗材的管理要求【考核项目10】
所有涉及运维中使用的耗材、配件的原件和使用件均需妥善保存，并登记造册，做到帐、物一致、可核查。
[bookmark: _Toc119346234]2.11 运维使用备机的性能要求【考核项目11】
如仪器故障，能提供与原仪器原理一致的备机，供采购人应急使用，并且所提供的备机型号须列入国家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适用性检测合格名录。
[bookmark: _Toc119346235]2.12 站房防雷检测工作要求【考核项目12】
在站点运维周期前1/3左右的时间点，做站房好防雷检测，发现问题及时修理，并上报采购人。
[bookmark: _Toc119346236]2.13 站房安全检查要求【考核项目13】
经常检查站房防雷设施，确保保持完好，对未达到防雷或消防站房安全防护设施的要求进行改造升级。如果运营期间未保证防雷设施完好造成雷击，站房所有仪器设备损坏均由中标人负责更换或维修。需配备适用于精密仪器使用的灭火器材，负责定期更换，保持在有效期内。灭火器未定期更换，如未保持在有效期内的，对未达到消防站房安全防护设施的要求需配备站房安全防护设施。
按《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现场（自查）检查评分表》进行自行检查，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的各类环境空气质量飞行检查。配合上级部门开展颗粒物手工比对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采样工作
[bookmark: _Toc119346237]2.14 站房维护与升级工作开展要求【考核项目14】
土建部分（包括站房、电、防雷设施等）的所有物品或部件未及时更换或修复影响系统运行或造成不良影响，采购人可自行更换或修复，所发生的费用从运行管理及维护费中扣除。采购人可委托其它单位或人员修理，所发生的费用从中标人维护费内扣除。运营管理期间，如果采购人要改造或升级监测站的，中标人有义务配合工作。
[bookmark: _Toc119346238]2.15 站房故障处置工作要求【考核项目15】
自动监测子站相关设备出现故障，电话响应时间为1小时；一般故障现场维修响应时间为3小时之内，要求及时调查并找出故障原因；24小时内修复或更换有故障的设备，恢复正常运行状态，能够连通并正常上传数据。如通信中断，数据传不到环境自动监测中心的点位，要赴点位现场维护，并及时联系通信公司协助解决通信故障。采购人可委托其它单位或人员修理，所发生的费用从中标人维护费内扣除。
[bookmark: _Toc119346239]2.16 数据传输保障与数据审核工作【考核项目16】
负责每日的数据审核报送、异常情况报备等上报数据的相关工作，中标人应在出现异常的第二天上午将相关情况说明及自动监测数据导出后传输给采购人。对传输中断等原因导致无数据或数据异常的，中标人应在出现异常的第二天早上10点前将相关情况书面说明的电子版传输给采购人。
站房检测数据传输异常，运维方应做好站房内数据传输设备的维修或积极协助开展数据传输设备的维修工作。
[bookmark: _Toc119346240]2.17 缺失数据补录要求【考核项目17】
每天的12:00之前必须对因通讯或数采仪故障造成的前日数据缺失，进行人工补登，超过10站次未补录即中止与运行管理公司的合同。
[bookmark: _Toc119346241]2.18 巡视中发现问题的处置与报送要求【考核项目18】
中标人应按要求做好相关的巡检记录。对于巡视中发现的问题，中标人应立即解决，并做好相应巡检和处理记录等；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向采购人负责人汇报，并以书面形式说明故障原因及确定最佳的解决方案。
[bookmark: _Toc119346242]2.19 特殊天气应对工作要求【考核项目19】
遇到可能影响空气站运行的特殊天气情况如台风、雷电、暴雨等时，中标人应提前派人巡查做好防范工作，降低自然灾害对空气自动站的影响。并特殊天气结束后及时到达现场，对站房及所有仪器进行常规检查，确保正常运行。
[bookmark: _Toc119346243]2.20 站房迎检工作要求【考核项目20】
按《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现场（自查）检查评分表》进行自行检查，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的各类环境空气质量飞行检查。配合上级部门开展运维质量监督检查、颗粒物手工比对的采样工作。
[bookmark: _Toc119346244]2.21空气站仪器性能考核工作开展要求【考核项目21】
中标人每年应接受采购人对空气站进行仪器性能考核与质量审核工作，根据《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817-2018》等要求配合开展工作。性能考核与质量审核工作频次为每年2次，工作内容视采购人方要求而定。
[bookmark: _Toc119346245]2.22 ▲仪器停运、停机、替换备机管理要求【考核项目22】
全年365天（闰年366天）应连续运行，若停运超过 3 天以上，须上报备案，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恢复运行。需要主动停运的，须上报并获批准。
在日常运行中因仪器故障需要临时使用备用监测仪器开展监测，或因设备报废需要更新监测仪器的，须上报备案。
监测仪器应全力连续开机，在监测仪器设备校准、停电和设备故障，以及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的不能连续获得监测数据时，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恢复。应避免为降低监测维护费用的目的，而出现人为停机的现象，除外部停电或遭雷击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外，每半年出现 4 小时以上的停机次数应少于 2 次。
[bookmark: _Toc119346246]2.23 ★站房有效运行时间要求【考核项目23】
空气自动站每天各监测项目有不少于20个有效小时平均值。每站每月每个污染物有不少于27个（2月份25个）有效日评价值，每年有不少于12个有效月均值。以单站单项目考核，以半年度计算，若任一单项目的每半年多于18天无效（即平均每个月多于3天无效），即中止与中标人的合同。
[bookmark: _Toc119346247]2.24 站房设备的交接与移交要求【考核项目24】
运营期开始前做好与前任运营商的交接，检查站房、所有仪器设备均能正常使用，方可交接。
合同结束前20日内，中标人须提交站点运营状况总结报告，对于未修复的仪器，中标人须于计划结束后15日内完成修复，双方对站房设备和仪器性能进行验收，并经采购人确认后结案。报告内容包含下列各项：站点仪器运行情况总结、各监测仪器可能潜在的问题及建议应在运维期结束前书面报告至采购人、气体使用状况、仪器故障未修复状况、采样滤膜或纸带使用估算、灭火器有效期限、站房安全危害与改善状况。
[bookmark: _Toc119346248]2.25 运维工作报告提交要求【考核项目25】
中标人需并定期向采购人提交监测站的运营报告，内容包含：综述、监测站参数达标结果总结、监测站质控任务总结表(数据获取率，校准执行等)、监测站站点突发事件说明、监测站校准结果和工作记录、监测站精密度和准确度校准结果表、监测站附录维护工作表及测试报告、结论与建议、采购人所规定其他条目。
每月维护结束后10日内提交维护状况汇总统计表报告；
每季维护结束后15日内提交季度维护报告（含各监测仪器可能潜在的问题及建议）；
半年维护结束后15日内提交半年维护报告（含各监测仪器可能潜在的问题及建议）；
年维护结束后15日内提交年度维护报告（具体时间按合同执行，含各监测仪器可能潜在的问题及建议）。
[bookmark: _Toc119346249]2.26 运维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要求【考核项目26】
中标人应建立运维工作质量管理体系，建立本项目运维工作方案，明确运维工作人员配备，场所配置，设备设施管理要求、运维工作质量审核制度。
[bookmark: _Toc119346250]2.27 对中标人运维工作安全、消防管理工作开展要求
【考核项目27】
在委托管理期间，中标人接受招标人代表的检查和考核。 
在委托管理期间，中标人应承担仪器设备的保管责任。中标人必须遵守安全保卫制度，配备专职看守人员，配齐专用安全、消防等器材，保证仪器设备的安全。因为公司的保管责任导致仪器设备的丢失，公司应按照设备原价值赔偿或恢复原状。
在委托管理期间，中标人应承担安全、消防等所有生产责任(不可抗力因素除外)。中标人应按安全生产有关规定，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119346251]2.28 对中标方项目运维人员的管理要求【考核项目28】
本项目所需管理、技术人员及其他员工均由中标人负责派出。其中，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应符合各项要求。在委托管理期间，中标人拥有用人自主权，有权在计划数内招聘、辞退和奖罚员工。在委托管理期间，中标人应按照国家有关用人用工制度和劳动管理等法律法规进行人事管理；采购人对中标人员工人身安全、劳资纠纷概不负责。
[bookmark: _Toc119346252]2.29 对中标方运维工作相关财务的管理要求【考核项目29】
中标人的财务管理范围是对本项目委托管理过程所发生的管理费用的财务管理。在委托管理期间，中标人应遵守国家有关财务会计法规对本项目财务管理进行单独列账核算，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人本项目财务管理进行监督。
本项目委托管理过程中需经采购人审核同意事项：派出的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需中途更换；项目运行管理操作规范和规章制度；固定资产的增添、外购及维修费用支出等；项目人员数量的增减；监测参数的增减和监测分析方法的变更。
2.30 ★同后一期运维交接等【考核项目30】
合同运维期限满时，中标方应同后一期运维中标方进行现场仪器设备与运维资料的交接，无特殊情况交接工作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bookmark: _GoBack]若上级环保部门将该站点运维工作统一上收管理，则需在上级要求的时间范围内，与上级的运维中标方按要求进行现场仪器设备与运维资料的交接。
运维交接不仅限于上述仪器设备，还包括电表位置、网络资源、站点所处单位(公司)资源等其它需注意的事项。
2.31 ★手工监测项目【考核项目31】
对站房所在楼顶的四个点位，进行手工降尘监测。如需委托，必须为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技术公司。按自然月完成，每个月10日之前提交上个月降尘监测报告，首月需提供第三方监测技术公司的CMA资质证明，后续若有变更第三方监测公司，也需提供CMA资质证明。
2.32 站点其余日常事项【考核项目32】
Z形梯及站房屋面防锈措施：每年需对站点的非不锈钢材料部分（含屋顶作业的承重栅格）的重新涂抹“防锈防腐蚀漆”，频次为上下半年各一次，以防因长期腐蚀对站房造成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119346253]3.考核、扣款事项
考核项目中：
考核项目1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100元；
考核项目2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200元；
考核项目3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300元；
考核项目4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500元；
考核项目5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1000元；
考核项目6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7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3000元；
考核项目8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3000元；
考核项目9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10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次扣500元；
考核项目11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12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13未按要求完成，除按要求完成损坏设备的更换与维修外，每站点每项每次扣1000元；
考核项目14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15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次扣500元；
考核项目16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次扣200元；
考核项目17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18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500元；
考核项目19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次扣500元；
考核项目20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21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22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23未按要求完成，即中止与中标人的合同；
考核项目24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25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26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扣2000元；
考核项目27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扣500元；
考核项目28未按要求完成，每站点每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29未按要求配合的，每站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30，做为末次付款要求，未完成的不进行付款；
考核项目31未按要求配合的，每站点每次扣2000元；；
考核项目32未按要求完成的，每发现一次500元。
4.付费方式
按照空气站点月考核扣款汇总情况，于运维期结束后，支付金额为合同款减扣款额后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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